
　　

渝委办发 〔２０２０〕４２号

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 «重庆市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»的通知

各区县 (自治县)党委和人民政府,市委各部委,市级国家

机关各部门,各人民团体,大型企业和高等院校:

«重庆市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»已经市委、市政府领导

同志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抓好落实.各区县党委教

育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、宣传引导、督促落实,教

育督导部门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作为教育督导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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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检查的重要内容,确保工作取得实效.

中 共 重 庆 市 委 办 公 厅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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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

为贯彻落实 «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‹关

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

意见›的通知»精神,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,严格清理

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事项,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

人工作,制定本清单.

一、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

１严格实行督查检查评比考核工作年度审批报备制度.

未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,各部门、各单位不得自行设置、开

展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.对中小学

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开展一次集中清理,确保

在２０１９年基础上减少５０％以上. (责任单位:市级有关部

门和单位按职责分别负责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２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,由

同级教育部门统筹开展,同类事项合并进行,不得层层加

码、扩大范围、增加环节、延长时间.不得简单以留痕作为

评价工作成效的标准,不得以 “微信群” “QQ 群” “钉钉

群”等工作群和政务 APP (应用程序)上传工作场景截图、

录制视频等方式代替实际工作评价,不得工作刚安排就开展

督查检查评比考核. (责任单位: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按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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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分别负责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二、统筹规范部署社会事务进校园

３引导广大教师立足教育教学岗位,通过远程授课、

自愿支教、教师互访等扶智形式,帮助贫困地区学生掌握本

领、健康成长.不得要求中小学教师驻村扶贫和反复填写扶

贫表册资料.(责任单位:市教委、市扶贫办,各区县党委、

政府)

４不得把政府部门、企业等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和

工作摊派给中小学校,不得向中小学教师下达相关指令性任

务.不得安排中小学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场所参加维护

稳定、扫黑除恶、防灾减灾等专项工作.不得安排中小学教

师在文明、卫生、旅游等城市创优评优或公共文化服务、群

众体育赛事活动中上街执勤和做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

作.(责任单位: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、市委政法委、市

文化旅游委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局、市体育局、市消防

救援总队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５不得组织中小学教师或通过中小学教师组织学生、

家长参与各类与教育教学无关的问卷调查、信息采集、网络投

票、点赞答题等活动.(责任单位:市教委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６中小学校可根据实际需要,与乡镇 (街道)、村 (社

区)等联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.不得在社区建设活动中对中

小学校和教师提出不合理要求,影响正常教育教学. (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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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:市教委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７凡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、商业广告或借机收

费的活动一律不得进入中小学校园,一律不得组织中小学教

师参与.(责任单位:市教委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８市级教育部门统筹安排爱国主义、卫生健康、法治

教育、环境保护、禁毒教育等教育宣传活动进校园,相关部

门和单位不得擅自对课时、教师、考核提出量化指标.如中

小学课程已有相关内容,可根据实际需要将相关教育宣传内

容合理融入教学安排,不得简单重复安排. (责任单位:市

教委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三、统筹规范精简报表填写工作

９统筹安排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各类报表填报和信

息报送工作,压缩填写次数,禁止重复上报、多头上报重复

内容.防止中小学内部文山会海. (责任单位:市教委,各

区县党委、政府)

１０严格规范中小学校教育统计工作,让教师将更多精

力和时间用在教育教学上;未经统计部门审批备案,不得开

展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统计工作.针对中小学教师开

展的调研活动,须经教育部门同意并部署. (责任单位:市

教委、市统计局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四、统筹规范教师抽调借用培训工作

１１严格规范抽调、借用中小学教师行为,抽调借用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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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教师参与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任务的,应征

得区县教育部门同意,并按程序报区县党委审批备案,借用

期限原则上不超过半年. (责任单位:市教委、市人力社保

局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１２除依法依规开展的必要培训外,不得把无关培训摊

派给中小学教师.不得组织中小学教师参加各种与教育教学

无关的培训、会议、学习、竞赛. (责任单位:市教委、市

人力社保局,各区县党委、政府)

中 共 重 庆 市 委 办 公 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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